
公路建设养护工程施工合同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签订日期

⒛25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淳溪街道办事处

江苏华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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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协议书格式

合同协议书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淳溪街道力、事处 (以下简称
“
发包人
”)为 实施⒛25年农村公路

养护工程 (项 目名称),已接受江苏华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承包人”)对该项
目

T!綦 、哇 z丝 鲎 嬲 ‰ 鞯 扌
冫
彳叱匡.

2、 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

(1)本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 (含评标期间和合同磋商过程中的澄清文件和补充资料 );
(2)竞 争性磋商结果通知书 ;

(3)磋 商申请书 ;

(4)合同专用条款 ;

(5)合 同通用条款 ;

(6)技术标准和规范 ;

(7)图 纸 ;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9)承包人有关人员、设各投入的承诺及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 ;
(10)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3、 签约合同价:人 民币 (大写)壹佰壹拾玖万柒仟捌佰元整 (￥:1】 97300.00)。

4、 承包人项目经理: 姚雷 。

5、 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6、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7、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竣工验收合格 ,

付至合同价 硐%,经 审计后次年付至审计价 70%,3o%余款第三年度一次付清 (不计患),项
目质保期的违约责任纳入诚信考核。

采购人每次支付费用时,供应商必须提供发票。

施工现场的水、电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若是由采购人代缴的,在每次支付费用时 ,
代为缴纳的水、电部分的费用全部扣回给采购人 )。

8、 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60日 历天。



9、 本协议书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由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

位章后生效。

10、 本协议书正本贰份、副本肆份,合 同双方各执正本壹份 , 副本贰份,当正本与副本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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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通用合同条款

详见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⒛ 18年版)的 “通用合同条款”

笫二节 专用合同条款

A1。 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⒛ 18年版 )》 第四章第二节
“
专用合同条款

”
之 A1,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



项目专用合同条款

说明:本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是对 “通用合同条款”、“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的补充、细化
和约定,应对照通用合同条款、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中同一编号的条款一起阅读和理解。如

果本
“
项目专用合同条款

”
与
“
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

”
、 “通用合同条款”不一致时,以本

“
项目专用合同条款

”
的规定为准。

l。 一般约定

1.1.5合同价格和费用补充

1.1.5.8项 :

如杲中标人的投标价构成有严重的不平衡,招标人可以要求中标人就工程量清单中某一

或数个项舀进行澄清或提供详细的价格分析以证明这些价格在建议的施工方法和计划的条件

下具有合理性。如不能证明其合理性,在澄清谈判时中标人应按照总价不变的原则根据招标
人的要求对有关单价进行平衡调整。

l。 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补充

1.6.6项 :

设计文件中提供的施工方案仅作参考,承包人应进行现场查勘,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自
身技术水平、施工经验和设各配备等细化、完善、优化以满足工程项目质量、安全、进度、

环保等方面因素,报监理工程师同意后组织实施。承包人不得因最终施工方案与投标施工方
案和设计文件所示施工方案的不同而调整费用。

4.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2依法纳税

本项补充:中 国政府 (江苏省)根据现行税法和有关部门现行规定就本合同项下向承包人

笙收的所有税金及其他应交纳的所有费用均由承包人摊入各工程子目的单价中。

4.1.8为他人提供方便

本款细化为:承包人应在监理人的指示下,为本项目其他工程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同

对承包人应无偿提供由其建设和维护的临时道路等给发包人、监理人员或发包人许可的其他

承包人使用,为其他承包人提供现场通道、施工场地和空间,并提供稳定的电源、水源接口



等必要的旄ェ条件和服务。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应认为已含入工程量清单各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中,发 包人不单独计列。

在.1.10其他义务

4,1.1o(6)目 约定为 :

(6)承 包 :Ⅱ

立履行的其他义务 :

A、 承邕人应仔细研究本项目的施工方案和技术要求,了 解施工地点的水文、地质、气象青况,缤气苊ェ组织设计,明确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施工技术方案、施工工艺要求及施工△划 (特 i是关键工程、重点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ェ苕),并报监理人批碹舌严格扛行,以保证合同工程的顺利施工。为执行本款要求而发生的费用均应认为已含入:包人荮之个之中,发包人将不另行支付。凡因承包人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本合同工程的一
丁掼失、二斯拖延及施工费用的增加等均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B、 景≡人应接受质监机构对其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督与检查,凡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工程
=芒Ⅰ、t支付,并应自费拆除重建。

C、 :三人必须建立针对本合同工程的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做到 “横向到边,纵向到
更、苎专.百莰

”
,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自检、互检和交接检工作。

D、 墁茫合同的各项规定,承包人应精心组织施工,按时完成本合同工程及其缺陷的修复。t辽 ,景 ≡1应提供所需的全部监督管理、劳务、材料、设各、施工装各和其他物品。
E、 巨≡/、应对本合同段的分包、雇用劳务、运输、供料等委托单位的经济往来全权负责。Ξ二程砉友舌撤出现场前均应结算清楚。否则,承包人与委托单位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应

一 =弓
 宀  ?  i ェ-   )  ,~  、  ~≡子包丿、:≡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F、 二ε芘工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协调问题,由承包人与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发包人协助。
=关责 F≡ 全在所报的单价或总价内,发包人不再单独计列和支付。
G、 承 ≡人应根据施工组织计划确定本工程施工所必需的临时占地数量,并承担相应费
≡,工程完ェ后,承包人将临时占地的构筑物拆除清理并恢复到原有自然状况,复耕等费
≡含在棺关报价中,不另行计量。本项目所在地为南京市高淳区,临时工程用地的相关费
≡标准按≡项目所在地相关部门的相关要求执行,投标人需自行调查、考虑,为此所发生
Ξt全部费≡已包括在合同总价内,发包人不另行计量与支付。
H、 承包人应在监理人的指示下,为本项目其他工程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承包人因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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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圭的一切责≡均应含入所报的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再单独计列。

I、 承 三
氵
、必须加强对地下管线等相关隐蔽设施的保护,承包人必须事先查明情况,办

理相关旄二交底手续后,方可进行对隐蔽设施可能产生影响的相关项目施工 ,否则造成后果 ,
除了由承 ≡ 1自 行承担一切责任外,发包人还将严肃追究承包人的违约贵任,承包人应对现
有已完顶≡乓护好,不得污染路面,也不得破坏绿化,否则业主根据实际发生的费用从承包
人的费厂士宣接扣除。

J、 谔L三 t必须组织采用证照、手续齐全,性能良好,确保能安全施工的车辆、设备进
行各项之二,在施工过程中非因发包人原因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K、 :≡ ∶.应 因时制宜及时对施工组织和生产要素 (工、料、机等)作好调整安排,避免

遣咬停二 亭F1损失。若承包人未及时做好妥善调整和安排,发包人不承担由此引起的索赔和
大、

'→

∶∶:

=≡
t仅负责工程修建过程中施工范围内发生的土地征用、拆迁及外部矛盾的协调
t亍二程施工过程的临时用地、承包人驻地建设等其它相关事宜均由承包人自行解

∷、∷亍二程现场管理 (文明施工),承包人应按照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
Ⅰ
=趸
二詈≡约意见》 (宁政发 (⒛ 13)137号 )、  《南京市渣土运输管理办法》 (政府令

票Il号  、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南京市公路航道工程文明施工指南 (试行)>的
运ˉ  亍交建设 (⒛21)324号 )、 《关于加强建筑工地施工机械及工程车辆使用清洁油
昱营≡Ξt逞ˉ》以及施工安全、文明、环保等现行相关规定执行,所需相关费用计入工程量
胃三吝二ε￡彐的单价或总价中,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并应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上运事
三彡≡趸ΞT太 `尝费、诉讼费、损害赔偿、指控费用及其它开支。

N、 :≡ j、

应妥善处理好与其它工程承包人的关系,发生交叉施工时,应相互配合,友
∵下 :F,△ t条件服从发包人或工程师的统一协调。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临时停工及施工作
ェ百不迮芋辜风险,承包人也不得就此要求发包人给予额外费用补贴,由 此发生的一切费用
FⅠ ÷已△ ∷麦标报价中;

O、 =丁 彐实行标准化施工,按省市主管部门和业主的标准化施工的相关要求进行施工
言差,祆△ Ⅰ在投标时需充分考虑各项措施达到标准化施工要求,相关费用包含在所报的单
∷或忘 f卞 ,发包人不再另行计列和支付。

P、
=Ⅰ招标项目可能发生的路基沉降观测、软土路基处理检测、桩基检测由承包人委



托有资质荮△构负责实施 ,检测单位需征得建设单位的认可,所需相关费用计入工程量清单
各工程细≡荮单价或总额价中,招标人不另计列。

Q、 子≡

`应
按发包人的要求配合发包人对本项目可能进行的科研和试验课题研究,并

为其提供大要的试验场地、设各及人员等。承包人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应含入工程量清单
各细目的阜Ⅱ或总额价中,发包人不单独计列。承包人为满足本项目施工需要而开展的科研
和试验误乏彡究,应将其详细成果资料报发包人备案。

R、 景三
jˇ

需高标准建设承包人驻地,展现现代化、文明施工风貌。发包人将对承包人
驻地建设浸=相关要求。承包人拒不履行的则被视为违约。

S、 景≡

`应
积极与当地政府及管理部门建立联系,并负责施工期间各项手续办理,发

≡/、釜于大妥妁配合。承包人在合同实施期间必须遵守南京市地方法规 ,服从行业主管部门
乏真它丐乏f门 的管理,凡涉及到承包人的施工许可证和其它许可、执照或批准,以及车辆
手运菪二具乏大型施工机械的有关证、照,均 由承包人自行办理,发 生的费用全部由承包人
号L≡ ,麦f∷在投标报价中自行考虑。

T、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按照发包人有关要求,自 觉接受发包人的监督检查 ,
=苌妥
=浸 =启关的资料。

∵、=丁 ≡承包人在施工中必须注意保护已有的土建和安装成品,由 于自身施工等原因
丁t真 Z÷ 百工程造成污染、损坏、损失等,均应立即免费修复或足额赔偿。未经发包人及
二差三
=贾 意,禁止随意开洞、开槽。经发包人及监理单位同意,施工中对已有的土建和安
TⅠ不的,应在施工完成后及时做好恢复工作,相关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不草独

1.1.n景 包人应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原因引起的一切诉讼、指控以及相关费用 ,
≡差 仨 灭
=二
。

a、 景 ≡1立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自建临时道路

△逞△或真 -交通设施所引起的一切诉讼、指控以及相关费用
≡、考控责△其他开支 )。

b、 承 ≡∶、应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在与已建公路、航道、管线等有交叉、干扰的地段施
二彡引起≡i一切诉讼、指控以及相关费用 (包括补偿费、诉讼费、损害赔偿、指控费及其他
二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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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项为:

(桥涵)或借用、占用或使用当

(包括补偿费、诉讼费、损害赔



c、 承包 【二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安全、环保、噪音所引起的一切诉讼、指控以及相

=费
用 (包≡文t尝费、诉讼费、损害赔偿、指控费及其他开支 )。

4.2履约担保

本款礻k乏 : (1)中 标供应商应在开标结束后 3o个工作 日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
乏交履约王讧主,担保额度为合同总价的 10%。
(2)十 昊=标供应商不能按照约定提交履约保证金,即视中标供应商主动放弃合同,合

百终上,圭乏运戋ェ程工期延误、材料上涨等一系列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作出相应
≡T:尝 。手 T孑 、百权与第二中标候选人签订合同或另行招标。
(3丿 夏三T早讧金采购人在中标供应商按工期竣工验收合格后,七 日内无息退还。

亠.3分包

≡|3,T歹△≡tt:/

亠。~承包丿.八员药管理

===工 :=厂 .

三亘 二̄≡实施过程中,承包人成立项目经理部,派 出原投标书中承诺的项目经理。发
≡ ~:∷孑≡之差实行考勤制度,必须保证每月至少有⒛天常驻现场。未事先征得发包人同
≡·
=~≡
~T旱檀自更换项目经理。因故确需调整,投标之前必须事先征得招标人和相关主

言f TΞ T百 胃.三必须保证变更后的资质水平不低于投标文件中申报的水平,且调整后的人
三、≡三三二

=省
交通厅招投标管理系统中各案。但发包人有权根据工程实施情况要求承包

二≡【更
=T?≡ 的项目经理,对此,承包人不得拒绝。

8保障承包人人员的合法权益

亠.S.::二 t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其雇佣人员办理保险。并且必须认真贯

=乓
亘汞△誉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有关禁止拖欠民工工资的要求,承包人按招标文件中规
¨
=乏 Ⅰ寻二二资承诺书”的要求填写并按相应要求执行。本款补充第茌.8.6项 ~第 4.8.8

亠,s。 C:≡ ;、

应自行聘 (雇 )用 当地或其他来源的职员或工人,但不得从为发包人或监
¨
=圣
ΞT¨ 员中招聘雇员和工人。承包人雇用员工应完善劳务注册手续,并与他雇用的员

1T二≡手÷≡,以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人应按监理人规定的格式和间隔时间,向
≡ t浸 交一÷承包人在现场的各类职员和各个工种、各等级的工人人数及装备数量统计



予,这些丿、员午装各必须满足或超过在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数量和质量。若监理人认为承包人

=装
各和丿、员I毛满足工程进度和质量要求,应 向承包人发出增加人员和装备的指令,承包

¨
=接
豇考△舌14天 内,必须按指令要求调整人员和装备。否则,按第 22款承包人违约处理。

4.8.T:≡
`在
处理劳务事宜时,应充分考虑和尊重法定的节假 日和公认的农作季节 ,

覃重宗袤万亨午飞俗习惯,由 于承包人处理不当引起的费用或纠纷等责任由承包人自负。

1.8。 s=乏 Ⅰ农民工工资

l :二 ~要认真贯彻落实 《劳动法》、宁建建监字 (⒛20)3号文等现行国家及省市

t于≡≡~≡乏百关禁止拖欠民工工资的要求,完善民工工资支付的实施办法,承包人应对劳

二丁≡三 二二 f支付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支付民工工资,督促其将工资直接发放给民工本
二票
==1Ξ
Ξ
¨
包工头
”
。承包人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不拖欠民工工资。

二 ≡~≡ 葑̈项 目经理部是民工工资支付行为的主体,承包人的项目经理或授权的项目

之≡是乏二二F支付的责任人。项目经理部要建立全体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表,确保将
二亘乓
==1三
F≡工本人,或委托银行发放民工工资,严禁发放给

“
包工头
”
或其他不具各用

三 =二 ::T￡ =和
个人。承包人的分包单位雇佣民工的,将要求分包单位按照规定签订劳

=百
。二二景瞽足其按照合同规定及时结付民工工资。如因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与分包单

吾二差乏.≡Ⅰ筻后者拖欠民工工资的,将 由承包人先行垫付欠款。承包人对分包单位清

⒎二二二i恙责。

: 丁昊三主违反规定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造成农民工上访,发包人将暂停承

l三彡 fi丁 发包人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同 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依照有关规定对其

二耳 Ι :L≡ 于乏。

△
^禾
扌贡条伴

军△.△ :=纟 t定为 :

=f≡ 可丁 L的不利物质条件范围包括 :

三。≡△ =三 -^-I确指出的不利的地下和水文条件 ;

∶.≡ Ttt基 地质发生变化 ;

=‘

二仨乓二过冬需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



d。 工程实体在雨季施工需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5.材料和工程设备

5.l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三 1。 妊项

彡百tf-≡ 景包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合同执行期间新颁布的现行规范要
Ⅰ≡亍运吾手∷=承包人应根据工程需要提前做好各料工作,但不得因施工配合比与设计配
F△辽 手≡T呈三妄求发包人赔偿各料造成的损失。

(l)太虿≡借土填筑土方的土源由承包人自行调查落实,承包人应保证其土源的合法性 ,
三于包丿、干畏矢的土方的使用须事先征得发包人的同意。该部分土方的土源费、运距、运费由
:巨 /∶、≡行考意,并承担相应费用,费用应包含在相应支付子目的综合单价中 (含资源使用费
萼':

(2)=丁 ≡发包人不提供弃土 (石 )场及其他相关拆除材料的堆放场地,由承包人自行解
乏.△矸舍 (胃京市渣土运输管理办法》 (政府令第301号 )、 关于印发 《高淳区扬尘污染防

=⒎渣二运手管霪办法》的通知 (高政发【2o17】 26号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现行规定,由此发
主万钅天费≡≡技标报价时予以充分考虑,并计入工程量清单各细目单价或总额价中。并应保
汪交∈、炙亍于捏因上述场地的使用所引起的补偿费、诉讼费、损害赔偿、指控费用及其它开
丿 ‘ :

=乏
主、万蒡 5.l。 5项

E.1.5玉泵≡禁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国一及以下和排放不达标的非道路移
≡乏≮·二璧实毙期间发包人按现行相关要求对投入的机械设各进行检查,对不按规定执行的
灾≡
`熏
竽万丿、依法查处,为此发生的相关费用包含在所报的单价或总价内,发包人不再另行

丁⒎乏支仃:

=~≡ ~二乏后项目实际情况、设计文件要求和其施工组织设计,自 行配各满足项目施工
号寻ET△ = Ⅰ善型号和数量。
工乏力·克蒡5.1.6项

:二 .∶ 丁乓乏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及其缺陷的修复,承包人应按投标文件中所报的型号、
乏: ≡【量乏∷司向现场调遣或租用主要施工机械及材料试验、测量、质检仪器设各,不得

Ⅰ ≡===≡



趸廷、短
=支
壬意更换,否则将按第 22款视为承包人违约。

孓营承 ≡∷已按投标文件的要求提供了上述机械、设各和仪器,但监理人认为仍不能满乏乏孑之二玎雩要并且不能保证ェ程质量时,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继续调遣或租用某些设吾、∴唇::≡
`在
接到指令后应立即执行,否则将按第” 款视为承包人违约。

章≡∷万乏二机械、设各应在工程所在地办理机械、设各的安全施工相关手续,接受监昏孑营差.≡
=△
关手续后方可投入使用。

⒌2发包人爰矢的材料和工程设各

=二 ~不提供材料和设各。

=趸二;吾乏f△设施

∶l:E∷爰△窍迄ェ设各和临时设施

^二  △≡
=l。 3项~第 6.1.茌 项

ˉ∴ 景三∷厌彐经理部建设按招标人的要求执行。

∶∶孚△≡~三 '`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⒎≡ Lt:为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及其缺陷的修复,承包人应按投标文件承诺的型÷ △= 百1量午时间向现场调遣或租用主要施工机械及材料试验、测量、质检仪器设各 ,三Ⅰ△ ∈≡亥任意更换,否则将按第22.1款视为承包人违约。
·言Fˉ ≡ `已按承诺提供了上述机械、设备和仪器,但若承包人使用的施工机械、设各= ≡^廴 胃乏合同进度计划和 (或 )质量要求时,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机= ∷≡午 ~≡ ,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责任由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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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承 ≡ ~三姜到监理人指令后应立即执行 ,

丁,交通运输

≡丁.E.二 乏 '少灰为 :

否则将按第⒛.1款视为承包人违约。

六雯亍≡二主辆畅通行驶,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承包人在工程开始施工前修筑满足施工
晏E∷运苒`乒涵,并在施工期间加强养护和维修,保持路况良好。承包人应在施工方案中
f爹夏≡二便道、便桥的方案。施工便道、便桥的修筑、养护、复耕等一切费用由承包

亨~E∷ ≡二
=的
运输所使用的借用其他人的或自建的临时道路、桥译

(包括利用的村镇便
迂f吴≡乏瘥惨,直到工程竣工,并恢复原貌,其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申,不另行计量与
:干二吴讧攴包人免于承担因上述道路和桥梁的使用所引起的补偿费、诉讼费、损害赔偿、
亏 ^耳
=二
天 c

莛皂七乒吴茭损坏责任

·二 二 -夏 f、 施工运输,使用地方道路或航道时,应认为承包人已接受原有地方道~_ 
△:⒈ 孑、t道等是完好的,承包人应负责自费与地方协调、改善、加固并养护 ,
工运输使用造成的损坏,承包人应负责自行处理。承包人在实施和完成本
三曼工作中的一切施工作业应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借用、占月或使

Ξ乓△交通设施所引起的补偿费、诉讼费、损害赔偿、指控费及其他开支。为保
逞干三△运输畅通 ,承包人应采取以下措施 :

∶三Ⅰ二≡ 手,承包人必须在与交通和公安部门协商下,采取足够的引导交通措施;
j=二

~≡ 乏运输计划时,应避开现有道路上在高峰时的运输。

三 : ∶iF￡ 匕为 :

∶l二
=壬 百工程的整个施工期间 , 承包人必须对原有非路基范围内的国家基准点进行

则承包人应立即报告监理人,并负责立即恢复,承
T=^量三崔网点或标志受到损坏 ,

l



Ι l昃△:≡ ≡≡,并在工程竣工后将施工控制网点移交给发包人。

=≡ ≡Bl]丁 ~第 8,1.7项 :

:1.]三 二E~或设计图纸书面给定的原始基准点、基准线和基准高程的基础上进行精
-⒎  .LΞ ≡ Ξ

=性
,并为工程施工进行合理的控制网加密测量,上述这些复测和加密测

Ξ=昊
=三
彡二≡ ∷检查和批准后,进行精确的工程放线,并对本工程各部分的位置、标高、

⒎
ˉ】
-三 f二 ≡̄二

=兰
负责,并将施工控制网资料报送监理人审批。

二̈当将每次施工测量资料报监理人审核,对于重要的主体工程的施工测量资
.扌前通知监理人进行复测。

∶∶F=二 ~ェ誉的测量仪器和工具必须合格和满足工程精度的要求。

承包人应经常对使用的测量仪器进行定期检查与校正,填写检查

ˉ
二≡ ~t钦样、线形或标高的核查,均不应解除承包人对其上述工作准确性所负的
三 ~二 百0地保护一切基准点、标桩和其他有关标志,必要时,应按监理人的要求 ,

~ ~∷ ≡ ≡f f桩 和其他有关标志移至红线外便于保护的地方,并妥善保管至工程交
~^:= 三≡≡±承包人负责。

L二 趸二史士

ˉ
≡≡ :二 :厂 ~第 8,2,5项 :

·~ =~≡ 二̈责提供与放样工作有关的劳务、机具及仪器设各。应经常对使用的汀量∴
≡之
二
三彡△Ξ孑交二,填写检查证书报监理人核查。在本合同工程施工过程中,如杲二笔

=丁 歹
-Γ 二置 f肓、尺寸或线形出现超出合同规定的误差,一经发现,承包人应自费纠正 ,

亘:二 Ξ ~∷ 一T全合同规定为止。

ˉ~Ⅰ =~≡ ~I当 将每次施工测量资料报监理人审核,对于重要的主体工程的施工测量
=讠  二三 三|s∵ `时前通知监理人进行复测。

△三5监差人对放样、线形或标高的核查,均不应解除承包人对其上述工作准确性所负的
iξ:于色'辶立有效地保护一切基准点、标桩和其他有关标志,必要时,应按监理人的要求,
t≡廷石
=垂
渲点、标桩和其他有关标志移至红线外便于保护的地方,并妥善保管至工程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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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天ε真吴≡由承包人负责。

::≡碹F艹≡谩荮责任

=二 ~二 ^=二
`提
供的基准资料进行核实 ,

-    ~= 「二 :̄ ^≡; 二

:≡二云空 丁云兵卫和环境保护

-=二  ≡Ⅰ二安全责任

≡ i1三 乏￡ tt:

发现错误,应及时通知监理人和发包人 ,

~=≡二辶程中根据国家和工程所在地的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条款的有关要求,为加
三(F三 =、 文明施工管理,保障施工从业人员的作业条件和生活环境,防止施工

∷ Ⅰ∷=三 ∷手
=≡
T各项措施 (包括一般的安全防护措施、灭火器具配置、危险与放射物

^∷  ÷ 二Ⅰ ~贡 更各、有关设备的维护、外围的交通疏导以及安全标志、标牌配置等)。
=号
了△f=—

=1,5%作为安全生产费使用,若超过 1。 s9b的安全生产费用含在其投标报价中,
丁三三二~童 孑夏△c安全生产费应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设施的采购、更新、安全施工措
△=≡
二 :~云空兰产条件的改善,以及为了本工程的顺利实施,在本工程范围之外的周边道

三=二 Ξ
=△ 二亏乏 (如交通疏导、标志、标牌的设置等)的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 ≡∶二::≡ : (5)承包人施工时必须遵守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 《中华人天共
饣三:Ξ三=≡ )、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检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葑
乏艮   ≡三乏天亍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定》、 《江苏省消防条例》、 《江苏省安
=三
=三 扌管霪乏乏D、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 《生产安
===△ :乏谓置文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g3号 )等相关规定。

=万 ≡二乏旁 《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考核评价标准》 (⒛”版)、 《南
F丁 Ⅰ逞运有fェ “两减六治三提升”工作实施方案》 (宁交科 (2o17)61号 )等现行的要
=二 旱二;二之霆设活动,所需相关费用计入工程量清单各工程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中,发
乏 丁亘旱:丁 F、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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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彡雩矢电、电讯、供水等由投标人自行调查解决,临时供电设施、电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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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亏 是Ⅰ EIⅠ置必须满足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的要求,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三 =-≡ ~Ι rt f之 介中,发包人不单独计量与支付。

二: △是斥昃内与已建公路、航道、管线等有交叉、干扰的地段,承包人应在不干扰公
廴 乏皂、⒋运、营线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计划,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采取
百:≡≡王讧趸二二期和安全,并在必要时疏导现有交通流;凡是标段内与其他在建工程有互
扌=之受
。乏E∷主做好与其它施工单位的协调工作;承包人应合理安排工期以尽可能避开汛

≡迕:==≡二.乓保汛期施工的安全和施工质量;承包人应对上述所有工作负责。发包人将
浸≡:E∷

=妥衷给予适当协助。承包人采取上述措施而可能发生的全部现场工程措施费用
三舌夏牙乓
=≡
耄、临时标志标牌等)以及相关的协调费用应已包含在合同价格中,发包人

=丁 ≡:豆 t:丁≡承包人采取的措施不力,造成河道阻塞或者影响公路正常安全运营而给其

=≡
t重 ^ˉ ∷逵寅葑一切损失,或由上述原因造成本工程工期的拖延或施工费用的增加,均由
i三 ~≡ :三≡:

:==^之 二

空≡妄荩约范围内,进行为工程的施工和竣工以及对任何缺陷做必要的补救,均
这圣T≡遣受不必要的和不恰当的干扰为条件 :

~≡ 之:≡ 乏人道路以及通往属于发包人或他人财产的人行小道的进入使用和≡≡;

丁二 t逞 、关路、城镇道路和其他公共交通运输线路等 ;

-二 =歹 △=Ξ|鬲于公共、团体或他人的管线和设施。

=乏 =三
二辽胃况,并 由此导致索赔、赔偿、诉讼费用及其它开支时,应 由承包人承在

^∷ ≡
=·~≡
≡.三 由于发包人或监理人对本工程提供的设计所引起的必然影响除外。

三:歹之王歹

≡圭化为 :

~=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及缺陷修复工作中的一切施工作业时必须承担因

≡当地道路或其他交通设施所引起的补偿费、诉讼费、损害赔偿、指控费及

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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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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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夏=:≡ ~,t须及时做好施工涉及相关道路的交通维护、保洁维修工作,维持沿线村
≡豆===、 =彐

灌溉、生产生活用电及通信等管线的正常使用;各类施工过程中,
Ⅰ二=Ι 三Ⅰ手趸道路既有设施,施工中应做到文明施工,确保不发生沿线扬尘、排^:='i=三

舌、兰产和交通行车安全,尤其是泥浆排放应采取有效措施和施工工艺 ,
÷∷f∷ 吾:可乏肓道路和在建其他道路的通行和施工;确保不因施工造成地方利益的
三 ~=三 F^丁T丁 词、维护、维修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在工程实施期间,应严格执
二==亘 △夏污染防治法》和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市政府办公厅印

治理提升环境质量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宁政办法 (2o14)119

亍迮一步加强环境治理提升环境质量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宁政发(2o1茌 )
△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市政府 287号令)、 《夹于印发南京市交通
≡三浸升

”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宁交科 (⒛ 17)

=丁
关亍招标文件贯彻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指导意
IT号 )、 《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通知》 (宁
39号 )等 中的相关规定。

关现行文件的规定执行,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中应当包含施工
及 “三场
”
的硬化、裸露土方及易扬尘物料的覆盖、洒水、清扫、保洁

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已含在综合报价中,不再另外支付。
ⅠΙ丁~第 9.茌。16项 :

二`=污有关的一切工作由承包人负责,弃土 (包括垃圾、灌木、石头、泥浆、
、草皮及施工弃土)等的弃运、运距、堆放由承包人自行考虑,彡肓
Ⅰ△,并包含在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中,不另行报价。
三二 (含挖除老路面废渣等)不得被随处丢弃,应按工程所在地弃土、艹

=关手续,弃土场位置由承包人自行解决,弃土场位置的选择和弃主
T玟 亏的规定和要求,否则因承包人的行为使发包人由此导致索赔、赔
Ι二支时,应 由承包人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

了乏∷京市道路交通造成的压力,应尽可能安排在夜间运输,承包人需自行
百f定运输路线和运输时间。

ΞT运琦车辆必须保证避免抛、洒、滴、漏,否则引起的一切处罚由承包人



∶÷Ι ≡~≡ ~迕场后,应充分与当地的群众及地方政府沟通,布设好场内的排水系统 ,
t△ T=tˉ ~手 之叉环境造成影响,由 于承包人处理不当产生的后果,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l=≡二乏牙主要道路、施工场地、办公区、生活区进行硬化处理,出入口地面进行
=≡ :三不泞洗台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冲洗到位,确保车辆驶出工地
三早=亏二≡,不带泥浆上路;施工现场的裸土进行全覆盖,及时清运弃土、弃料

ˉ
=△洒滴漏,确保净车出场。

=聂△内容:承包人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后 14天之内按发包人和监理人

=案
应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应按发包人规定执行工程进度旬报、

三1一

'、

午月度、季度计划。

二△△项工程进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本工程特点,拿 出切实可行的措
~=二
丰内完成。承包人也不得就此要求发包人给予额外费用补贴,由此

三△ △祆标报价中。

点,同时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及其他因素的不利影响,在施工过程发包人可

关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进度以确保能按时完成本工程,承包人应无条件

、措施费等相关费用含入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内,不再单独计列。

手二≡t范 围:指项目所在地 3o年以上一遇的罕见气候现象 1包括芰三⒎

二△雾、龙卷风、工地受淹超过桥梁设计洪水水位以及不利的降水等≡∶乏

标准如下 :

了 1∶t计的降水资料,取最近三十年的平均降水天数为标准;

三夸水天数与 la)所指的年降水天数之差,每年计算一次 ;

≡亏≡人的申请予以评定,监理人评定恶劣气候对工程的影响还将考虑用施

Ι≡
=Ξ
T异常良好的气候的时间予以补偿。异常气候在每一个月对工程进度影响



Ⅰ△ :百
=卞
予以累计。

^:芎
≡一:⒈辶程后所影响的施工时间。

- ≡ ≡ T)

~=乏 ≡趸Ξt工程延误,由 监理人根据承包人提交的证明予以评定。但在进行上
亏f百 早÷准以同期或其他月份异常良好的气候予以抵补。异常气候在每个
二乏.立在整个合同期内予以累计。

't.雩 要进行保护性挖掘,而引起的工期延误,由承包人与发包人协商

所有的文物、古迹以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石、

产。承包人一旦在施工中发现古墓、古建筑遗址等文物及化石或其

钧品时,承包人应立即停工,保护好现场并于在小时内以书面形式

发包人应于收到书面通知后立即报告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承包人按文物

并符合
“
南京市文物保护条例 (修正)” 的规定。13.工程

优质工程报价。投标人中标后应精心组织施工,充分考虑各项保证

目标的要求,应无条件采取措施补救,直至工程达到质量目标。

手≡一切必要的措施,严格执行技术规范各项规定,以保证达到合同规

三二乏
=二
贡量要求较招标文件技术规范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发包人

≡墁二了寿别要求,承包人也不得就此要求发包人给予额外费用补贴,由

△ t三△入投标报价中。

前的检查

;~ 荟



⋯̄⋯:≡
`立
通知监理人在约定的期限内检查。

”
之后,约定补充下列内容:

,承包人在事先通知监理人的同时,还应通知发包人派员参加。

杲已取得由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

工苜建立与项目检测要求相适应的工地试验室,且工地试验室应当取得
“
公

备案通知书
”。承包人所属的检测机构如果未取得由交通主管部门核发

构等级证书》,工地现场试验检测工作应当委托给取得 《公路水

书》和 《计量认证证书》的其它检测机构。

二三 ~⒎ t△或设备的检验结果发生争端时,监理人可以将材料或设各的检

⒎三二△△铨卓位。该检验单位必须具有国家技术监督局和专业机构的认

L△三 二t△料或设备的检验结果证明监理人检验的结果是正确的,则承

=≡ 一,=子担委托检验费,否则,委托费应由发包人承担。

二Ξ
=0七室必须满足交通部、省、市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如果承包人

.:≡
`应
尽快按要求进行改正。在此之前,承包人应委托监理人及发

二昊≡丁;验和检验,并承担费用。如果承包人开工时工地试验室未进行

天亍承诺书中的等级,发包人将工地现场试验检测工作直接委乏给具

构,此部分费用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廴亘≡身不能承担的试验检测工作如钢绞线等材料的力学、化学分f辜

三1曼 子荮试验及标准试验,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并经监理人肀L迮△

≡≡亏≡ 自̈负。监理人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承包人的试验检测设备,承 ≡
`

≡.乏≡工程需要,发包人可能在本工程工地进行合同中未做明确规定的

之Ⅰ≡合并承担相应的工作,但不得对因此可能发生的人工、机械闲置



15.4变更的估价原则

补充第 15,4.6项 :

变更工程价格的增加或减少金额,应首先以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或总额价为依据。如杲工

程量清单中未包含适用于变更工程的单价,则采用工程量清单中监理人认为适合的单价作为估

价的依据。如杲不合适,则按
“
采用交通运输部定额及其编制办法测算所得单价 X调值系数 (调

值系数=投标人评标价/发包人公布的投标控制价上限)”计算出的价格为准。最终的估价应报业

主批准,并经审计审核认可。

承包人在投标期间填报的单价分析构成表将作为确定变更项目单价的重要依据,若单价

分析不足够详细,将以监理人作出发包人认可的构成分析为准。   r
15.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2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发包人不

予奖励。

15.6暂列金额

本款补充 15.6。 在项:暂列金额是在工程量清单中标明列入合同投标价的一项款额。暂列金

额作为工程不可预见和自然不可预见的预备费用,详见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15.7计 日工删除此项。

16.价格调整

16.1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本款约定为:

在合同执行期内,由于材料涨落的因素对工程成本的影响,发包人对合同价格不予调整。

16.2法律变化引起的价格调整本款约定为:

在送交投标文件截止期前 28天之后,即使国家或省颁布的法律、法规出现修改或变更 ,

发包人对合同价格也不作调整。

17.计量与支付

17.1.5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中总额价子目的支付原则和支付进度:同 17.3.3。

补充第 17.1,6项 :

17,1.6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和有关部门现行规定就本合同项下向承包人征收的所有规费、



税金等,均 由承包人摊入各工程细目的单价中,不另报价。承包人漏计的规费、税金视为已
计入相关细目的单价中。

17.3.3支付方式:

本项目的支付方式约定为: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们%,经 审计后次年付至审计价 70%,

3溉余款第三年度一次付清 (不计息),项 目质保期的违约责任纳入诚信考核。
采购人每次支付费用时,供应商必须提供发票。

施工现场的水、电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若是由采购人代缴的,在每次支付费用时,
代为缴纳的水、电部分的费用全部扣回给采购人。

未付款额的利患:不考虑。 (如有遗留工程质量问题,发包人有权拒绝支付。发包人如因
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的违约造成损失或有代为保修的费用则予相应扣除)。

17.3.5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18.7竣工验收

补充 18,7,3款 :为完成合同工程而由承包人实施的临时工程,工程竣工之后经监理人批
准不须拆除的,其所有权归属发包人。

20.工程保险

20.1工程保险

本款约定为:承包人以承包人和发包人双方的名义为本合同工程投保工程一切险,并将保
险单副本交发包人。工程一切险的投保内容包括为本合同工程的永久工程、临时工程和设备

及已运至施工工地用于永久工程的材料和设备所投的保险。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由承包人根据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有关公路工程保险的相关规定≡

行考虑,投保的范围和条件应符合招标文件及国家有关规定,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

其费用包含在所报的投标报价中,不另行计量与支付。

保险期限:开工日起直至本合同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止。缺陷责任期内的工程一切险应由

承包人另行投保,并承担保险费用。

当本合同工程发生损失或损害时,承包人应按保险单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及时向承保人报

告,并抄送发包人和监理人。如损害继续发生,承包人在递交第一次报告后,每 7天报告一

次,直到损害结束。办理本款所述的保险并不限制合同规定的发包人、承包人的义务和责任。

20.在 第三方责任险



本款约定为:第三方责任险由承包人以承包人与发包人联名投保,保险费率由承包人根据
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有关公路工程保险的相关规定自行考虑,投保的范围和条件应符合招标
文件及国家有关规定,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其费用包含在所报的投标报价中,不另
行计量与支付。

zO。 5其他保险

本款后增加:根据 《江苏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 (修订版)》 (苏人社规 (2∞3)2号 )及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⒛⒛年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 (苏人社函 (⒛⒛ )

1号 )的规定,施工企业应在项目开工前一次性足额缴纳农民工工伤保险费,费率为最高投标限价的

3,0‰ ,其费用含在承包人的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承包人装备险和承包人职工的 (人身)事故险 (包括临时工和民工)均 由承包人投保 ,

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另行计量与支付。

承包人负责办理产品在采购、运输过程中的一切保险,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相关费

用包含在所报的投标报价中,不单独计量与支付。

承包人必须按招标文件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各种保险,一旦发生保险范围内的事件,损

失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1承包人违约

22,1,1(1o)其他情况

a.承包人不服从发包人对施工的协调及统一安排。

b,由 于承包人原因引起暂时停工,承包人不采取积极补救措施造成工期严重延误。

22,1.2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补充第 (5)目 ~第 (13)目 :

(5)承包人发生第 22.1,l(茌 ) (1o)b目 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因承包人工期延误,发包人

可雇佣其他承包人完成部分工程或全部剩余工程。承包人无权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并应按合

同规定完成合同工程其他部分的施工和缺陷修复。在这种情况下,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的合

同价格中不应包括由其他承包人完成的那部分工程的价格。监理工程师应与承包人和发包人

协商后确定由于承包人违约而给业主造成的费用增加和其他损失,并 由发包人从应付或到期

应付给承包人的款项中扣除,监理人应将上述决定通知承包人,并抄送发包人。

(ω 承包人发生第 22.1,1(衽 ) (1o)b目 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因承包人工期延误,发包人



在向承包人发出书面通知的 14天之后可以进驻现场和接管工程 ,

终止承包人对本合同工程的承包,但不因此解除合同规定的承包人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

或影响合同赋予发包人或监理人的各种权利和权限。发包人可自行完成该工程,或邀请其他

承包人完成该工程。业主或其他承包人为了完成本工程可以使用任何承包人设备、临时工程和

材料。

(7)承包人发生第 4,5、 4.6款承诺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没有按时进场,或进场后,未

经批准又离开工地,发包人将按每天 / 元扣除违约金,工地其他主要人员没有按时进场 ,

或进场后,未经批准又离开工地,发包人将按每天 / 元扣除违约金,发包人将向承包人收

取违约金并在当期工程价款支付中扣除。由于以上原因发包人扣除的违约金达到合同价格的

1隅时,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                   ∷

(8)承包人发生第 4.5、 4,6款承诺的人员没有进场,项 目经理、项目总工被更换或被

要求离场,发包人可视具体情况按每次 / 万元向发包人提交违约金,工地其他主要技术人

员 (投标文件中申报人员)被更换或被要求离场按每次 / 万元向发包人提交违约金。

(9)承包人发生第 22,1,1(4) (10)b目 约定的违约情况时,若 由于承包人自身原因不

能完成工期目标,则按 / 元/天标准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

(10)在施工期间,承包人若违反施工操作及安全管理有关制度,一经发包人或监理人

发现,则按 / 元/次标准扣除承包人违约金。

(11)承包人在施工期间如果在各种报表及检查试验记录中自己作假或诱导监理人作假 ,

一经查实,发包人将按每次 / 万元的标准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

(12)承包人应无条件接受上级交通主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发包人监理单位的质量

检查或抽查,如发现承包人出现降低施工标准或偷工减料或出现较大质量问题,发包人将按

每次 / 万元的标准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

(13)在施工期间,发包人将对承包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在发包人组织

的检查考核、现场巡查中发现并通报的问题,按照 / 元/次的标准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 ;

因扬尘污染防治不力被区扬尘办、区环委会、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等区相关

部门通报曝光并处罚的,约谈单位责任人并按照 / 元/次的标准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被

省市级通报或省市媒体曝光并处罚的,约谈单位责任人,影响严重的,纳入企业信用评价 ,



并按照 /元 /次的标准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

除上述约定外,发包人还将按 《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将违约情况上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2发包人违约

”。2.2发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返还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发
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的违约金如下:无。

补充第⒛款:

⒛。1分阶段施工计划的调整

在合同总工期未变的前提下,发包人或监理人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或他认为有必要的任何其

它理由而对工程分阶段工期所进行的调整,承包人应无条件地服从。

承包人不得因施工段落交付的先后,而借各种理由要求变更,如杲未经业主同意,而擅自
变更,其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⒛。2施工工艺要求

承包人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发包人和监理人所发出的有
关指令、施工技术指导意见和招标文件技术规范的各项规定,以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要
求。

补充第⒛款:

⒛。廉政建设

在合同实施期间,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根据交通部 《关于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廉政
建设的若干意见》、苏交监察 (⒛07)13号 发布的 《江苏省交通厅关于限制违反廉政合同的

投标人进入交通工程建设市场的若干规定》以及有关工程建设、廉政建设的规定为做好工程

建设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工程建设高效优质,保证建设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以及投资效

益。

补充第”款:

岁。履约考核



为进一步维护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活动和合同履行的严肃性,加强中标承建单位的履
约意识,使招标工作与履约考核紧密结合,发包人将按照本项目的 《履约考核管理办法》并
结合 《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交规 (⒛24)6号 )对承包
人进行履约考核。并将履约考核结果上报上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核实
后计入承包人信用档案。

若承包人未经发包人认可擅自变更项目经理及其他主要负责人,发包人将在履约考核时
对其进行扣分,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如果发生违反规定拖欠或克扣民工工资行为,造成民工上访,及其它突发事件或公共事
件 ,发包人将对承包人执行暂停承包人 1年期间参加发包人招标项目投标资格,同时报交通行

政主管部门。

补充第⒛款:

⒛。诉讼和仲裁

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诉讼,由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



附件二: 廉政合同

廉政合同

根据 《关于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廉政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有关工程建设、廉政

建设的规定,为做好工程建设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工程建设高效优质,保证建设资金的
安全和有效使用以及投资效益,⒛25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的项目,发包人南京市高淳区人民
政府淳溪街道办事处 与该项目标段的施工单位江苏华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特订立如下合
同。

1、 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规定。
(2)严格执行 ⒛25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标段施工合同文件,自 觉按合同办事。
(3)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法律认定的商业秘密和合同

文件另有规定除外),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不得违反工程建设管理规章制度。
(4)建立健全廉政制度,开展廉政教育,设立廉政告示牌,公布举报电话,监督并认真

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5)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纠正的权利和义务。
(6)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合同义务条款的行为,有 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

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2、 发包人的义务

(1)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承包人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让

承包人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发包人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等。

(2)发包人工作人员不得参加承包人安排的超标准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得接受承包人提

供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3)发 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承包人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活动、配偶

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提供方便等。

(4)发 包人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不得从事与发包人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供应、工程

分包、劳务等经济活动等。

(5)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承包人推荐分包单位或推销材料 ,不得要求

承包人购买合同规定外的材料和设备。

(6)发 包人工作人员要秉公办事,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利用职权从事各种个人有偿中介

活动和安排个人施工队伍。



3、 承包人的义务

(1)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
品。

(2)承包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为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发包人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
何费用。

(3)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发包人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娱乐活动。
(4)承包人不得为发包人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4、 违约责任

(1)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 1、 2条 ,按 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
应予以赔偿。

(2)承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 l、 3条 ,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发包人建议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给予承包人一至三年内不得进入其主管的公路建设市场的处罚。

5、 双方约定:本合同由双方或双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执行。由发包人或
发包人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约请承包人或承包人上级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本合同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提出在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见。

6、 本合同有效期为发包人和承包人签署之 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止。

7、 本合同作为 ⒛25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标段施工合同的附件,与工程施工合同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

8、 本袷
的监督单位各一

份。

发包人: (

法定代表人或其 钺擗孔l印
D踢年3月 幻 冫”玷年讠月

`°

日

承包人 :

-缪字或盖章):法定代表
羼波篇

后立即生效。

承包人各执一份 ,



附件三: 安全生产合同

安全生产合同

为在 ⒛25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标段施工合同的实施过程中创造安全、高效

的施工环境,切实搞好本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本项目发包人南京市高淳区人民

政府淳溪街道办事处 与承包人江苏华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特此签订安全生产合

同 :

1、 发包人职责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
有关安全要求。

(2)按照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坚持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进

行安全生产管理,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
(3)重要的安全设施必须坚持与主体工程 “三同时”的原则,即 :同 时设

计、审批,同 时施工,同 时验收,投入使用。

(4)定期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及时传达中央及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精神。
(5)组织对承包人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监督承包人及时处理发现

荮各种安全隐患。

2、 承包人职责

(l)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爿》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等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2)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加强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管理机构

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配各专职及兼职安全检查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安全

生产活动。各级领导、工程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和具体操作人员,必须熟悉

和遵守本合同的各项规定,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

评比。

(3)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从派往项目实施的项目经理到生产工人 (包

括临时雇请的民工)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必须做到纵向到底,一环不漏;各职能

部门、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人人有责。项目经理是安全生产的



第一责任人。现场设置的安全机构 ,应按《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的最低数量和资质条件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负责所有员工的安

全和治安保卫工作及预防事故的发生。安全机构人员有权按有关规定发布指令 ,

并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4)承包人在任何时候都应采取各种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员工发生任

何违法、违禁、暴力或妨碍治安的行为。

(5)承包人必须具有劳动安全管理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参

加施工的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技术教育,熟知和遵守本工种的各项安全技术操作

规程,定期进行安全技术考核,合格者方准上岗操作。对于从事电气、起重、建

筑登高架设作业、锅炉、压力容器、焊接、机动车船艇驾驶、爆破、潜水、瓦斯

检验等特殊工种的人员,经过专业培训,获得 《安全操作合格证》后,方准持证

上岗。施工现场如出现特种作业无证操作现象时,项 目经理必须承担管理责任。
(6)对于易燃易爆的材料除应专门妥善保管之外,还应配各有足够的消防

设讫,斫有施工人员都应熟悉消防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承包人不得将任何种

类荮暴炸物给予、易货或以其他方式转让给任何其他人,或允许、容忍上述同样

行为ε

(7)操作人员上岗,必须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施工负责人和安全检查员

应暄时检查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情况,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上岗。
(8)所有施工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各均应定期检查,并有安全员的签

字记录,保证其经常处于完好状态;不合格的机具、设各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

用。

(9)施工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必须制定相应的安

全技术措施,施工现场必须具有相关的安全标志牌。

(10)承 包人必须按照本工程项目特点,组织制定本工程实施中的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应按照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

责任追究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坚持 “四不放过”

的原则,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11)安全生产费用按照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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